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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长«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
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日)

沪府发〔２０１５〕２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评估,«关于进一步深化本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沪府发〔２０１０〕２７号)需继续实

施,其有效期延长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０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

沪府发〔２０１５〕２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研究,市政府同意市文广影视局确定的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４１

项)和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１６项),现予公布.
各区县、各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继续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上海文化事业不断发展.

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共计４１项)

　　一、传统音乐(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８０ Ⅰ－１６ 浙派古筝艺术 上海音乐学院

　　二、传统舞蹈(无)
三、传统戏剧(无)
四、曲艺(无)
五、民间文学(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８１ Ⅴ－１２ 川沙民间故事 浦东新区

１８２ Ⅴ－１３ 淀山湖传说 青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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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８３ Ⅴ－１４ 崇明俗语 崇明县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８４ Ⅵ－１２ 太极拳 上海鉴泉太极拳社、浦东新区

１８５ Ⅵ－１３ 卢式心意拳 普陀区

１８６ Ⅵ－１４ 打花棍 闸北区

　　七、传统美术(５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８７ Ⅶ－３０ 海上书法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１８８ Ⅶ－３１ 上海牙雕 上海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工艺美术研究所

１８９ Ⅶ－３２ 帛画 上海穆益林帛画艺术馆

１９０ Ⅶ－３３ 海派盆景技艺 浦东新区

１９１ Ⅶ－３４ 微型明清家具制作技艺 浦东新区

　　八、传统技艺(２２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９２ Ⅷ－６２ 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１９３ Ⅷ－６３ 青铜器修复技艺 上海博物馆

１９４ Ⅷ－６４ 犀皮髹饰工艺 上海市收藏协会

１９５ Ⅷ－６５ 金银玉石镶嵌技艺 上海海派玉雕文化协会

１９６ Ⅷ－６６ 传统建筑营造和装饰技艺 上海云丽莎艺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１９７ Ⅷ－６７
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海派家具制作

技艺、明清家具榫卯制作技艺)
上海亚振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紫东阁艺术馆

１９８ Ⅷ－６８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１９９ Ⅷ－６９ 埿金彩塑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２００ Ⅷ－７０ 传统铜香炉铸造技艺 上海仁巍铜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 Ⅷ－７１ 錾刻技艺 徐汇区

２０２ Ⅷ－７２ 古书画装裱技艺 徐汇区

２０３ Ⅷ－７３ 古船模型制作技艺 浦东新区

２０４ Ⅷ－７４ 沉香香品制作技艺 徐汇区

２０５ Ⅷ－７５ 香囊制作技艺 杨浦区

２０６ Ⅷ－７６ 风筝制作技艺 奉贤区

２０７ Ⅷ－７７ 簖具制作技艺 青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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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０８ Ⅷ－７８ 老大同香糟制作技艺 黄浦区

２０９ Ⅷ－７９ 乔家栅糕点制作技艺 徐汇区

２１０ Ⅷ－８０ 下沙烧卖制作技艺 浦东新区

２１１ Ⅷ－８１ 清真菜点制作技艺 杨浦区

２１２ Ⅷ－８２ 精制花茶制作技艺 嘉定区

２１３ Ⅷ－８３ 青团制作技艺 奉贤区

　　九、传统医药(４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１４ Ⅸ－１２ 丁氏内科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

２１５ Ⅸ－１３ 朱氏妇科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１６ Ⅸ－１４ 丁氏推拿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１７ Ⅸ－１５ 徐氏儿科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十、民俗(３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１８ Ⅹ－１６ 珠算 上海市珠算心算协会

２１９ Ⅹ－１７ 三林老街民俗仪式 浦东新区

２２０ Ⅹ－１８ 朱泾花灯会 金山区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共计１６项)

　　一、传统音乐(无)
二、传统舞蹈(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８６ Ⅱ－５ 打莲湘 奉贤区

　　三、传统戏剧(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６ Ⅲ－４ 沪剧 宝山区

　　四、曲艺(２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２２ Ⅳ－２ 评弹 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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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３５ Ⅳ－６ 上海说唱 浦东新区

　　五、民间文学(无)
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无)
七、传统美术(５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３８ Ⅶ－４ 剪纸 长宁区

４１ Ⅶ－７ 连环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

４２ Ⅶ－８ 农民画(西郊农民画) 长宁区

９５ Ⅶ－１５ 紫檀雕刻 上海市收藏协会

９６ Ⅶ－１６ 海派玉雕(琥珀雕刻)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八、传统技艺(５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０７ Ⅷ－３４
酱菜制作技艺(崇明甜包瓜

制作技艺、草头盐齑制作技艺)
崇明县

１１２ Ⅷ－３９ 海派绒线编结技艺 黄浦区

１１４ Ⅷ－４１ 传统戏曲服装制作技艺 长宁区、上海燮茏服饰有限公司

１１６ Ⅷ－４３ 土布纺织技艺 金山区、崇明县

１５３ Ⅷ－５３ 上海米糕制作技艺 闵行区、金山区、崇明县

　　九、传统医药(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１２３ Ⅸ－５
针灸疗法(杨氏针灸疗法、

方氏针灸疗法、严氏化脓灸疗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徐汇区

　　十、民俗(１项)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７８ Ⅹ－３ 元宵节(元宵行街会) 杨浦区

　　注:本扩展名录的序号、编号,均为前四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序号和编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０日)

沪府发〔２０１５〕２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农民工是本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对促进本市经济社会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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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和加强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４０号),坚持将加强城市人口管理和优化

农民工服务有机结合,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现就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提出

以下实施意见:
一、搞好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保障

(一)继续搞好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在各区县、街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设立农民工求职服务窗

口或专门服务场所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的专业性和多样性,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提
升服务效率,提高农民工就业岗位供求匹配率.按照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为重点发展行业的用工

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保障人力资源供给.
(二)推进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升培训.根据本市产业发展方向和农民工培训需求,合理确定本市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和补贴标准,落实各项培训资金.支持有条件的行业和企业组织实施农民工职

业技能培训,鼓励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工自主参加市场紧缺、产
业急需职业工种的技能培训.将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重点转向国家职业资格等级培训,进一步提高具有

中、高级职业技能农民工的比例.同时,发挥行业协会和企业的作用、加强对在岗农民工的在职教育.
鼓励农民工积极参加企业开展的“新型学徒制”试点,落实相应补贴,积极推动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与企

业对接,提升农民工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
(三)搞好农民工的用工权益保障.督促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依法规范劳

务派遣用工行为.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农民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农民工工资水平合理增

长.继续搞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及时调处各类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

议.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整治力度,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治理群体性欠薪欠保

事件的工作机制,打击恶意欠薪违法行为.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便捷地获得法

律援助.
(四)加强农民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护.开展农民工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培训,将相关安全生产

知识纳入职业技能培训.督促企业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农民工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建立监护档案.
加大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帮扶力度,保障符合规定但无法追溯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无法承担相应责任

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切实保护女性农民工的特殊劳动权益,持续开展外来务工女性健康

实事项目,惠及更多女性农民工.
二、加强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

(五)认真做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纳入本市教育发

展规划.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尽可能地多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对在公益性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

育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落实支持经费.稳妥有序地做好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后在本市参加升学考试的工作.
(六)逐步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加强对城中村、棚户区的环境整治和综合管理服务,改善农民工的

居住条件.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产业园区、大型企业可按照“政府规划、企业投资、市场运作”的模式,
建设与农民工用工规模相适应的农民工集体宿舍.通过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管理信息平台,准确掌握

农民工房屋租赁和居住登记信息.
(七)加强农民工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继续实施国家免疫规划,保障农民工适龄随迁子

女享受预防接种服务.加强农民工聚居地的疾病监测、疫情处置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强化

农民工健康教育、妇幼保健和精神卫生工作.落实“四免一关怀”等相关政策,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

治.以居住点、工作点、分娩点为抓手,落实农民工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责任,为农民工提供生育指导、优
生优育、避孕节育、预防艾滋病等咨询服务,落实农民工免费计划生育基本项目技术服务和避孕药具

发放.
三、丰富文化生活,加强人文关怀

(八)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大型企业要在农民工集体宿舍等区域实现宽带、高清有线电视的

全覆盖.有条件的企业可在厂区、工地、生活区等区域,为农民工提供广覆盖、多热点的无线网络.整合

各种社会资源,鼓励企业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鼓励文化单位、文艺工作者和其他社会力

量为农民工提供优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动员更多的青年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积极参加青年文化节、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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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家等活动.
(九)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农民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农民工崇尚健康向上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加强农民工的法律知识普及教育,
进一步提高农民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条件的企业要开设“心理咨询室”、“心理热线”等为农民工提

供心理疏导服务.积极推荐优秀农民工担任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参加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评选表彰.
四、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

(十)完善农民工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要把农民工工作列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政

府目标考核范围,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落实相关责任.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市政府已经成立市农民

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县政府要相应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落实

工作责任部门.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农民工工作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范围.
(十一)创新工青妇组织对农民工的服务.积极做好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作,在新生代农民工

中发展团员.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要通过开展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对有困难的农民工及其子女

进行帮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协同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

(十二)加强农民工工作的基础信息管理.加强和完善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在现有各部

门的农民工调查统计平台的基础上,依托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形成统一的农民工基础信息管理平

台.加强对农民工总量和结构、产业分布和行业分布等信息的研究工作,为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科学决策

提供依据.
(十三)营造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宣传农民工工作的经验、做法和农民

工中的先进典型,及时解答和处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每两年开展一次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

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对获得荣誉称号的农民工,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努力营造农民工在岗位上爱岗

敬业、在社会中遵纪守法、在家庭里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
各区县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的要求,结合实际,落实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新问题.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每年要对重点工作和突出问题进行督察,并及时向市政府

报告农民工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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